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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雲資訊教育策略聯盟 

新北市 103 年度中小學學習資源探索競賽實施計畫(草案) 

壹、 依據 

一、依據教育部教育雲資訊教育策略聯盟計畫辦理。 

二、依據新北市教育雲發展方案暨先導期計畫辦理。 

貳、 目的 

數位多媒體呈現教學內容的方式，已經是未來的趨勢之一；當今網路上的學習資源琳

瑯滿目，各類圖片與影音媒體不勝枚舉，如果這些有趣又具互動效果的網路學習資源，可

以變成課程的一部分該有多好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配合教育部致力發展教育雲不遺餘力，

本次辦理中小學學習資源探索競賽，希望藉由學生的思維與智慧，發揮探索與判斷的精神，

蒐集推薦與課程相關的優質網路學習資源，以充實教育雲內容與實踐數位資源的應用，讓

學習更加多元有趣。本活動之目的如下： 

一、提升中小學學生運用資訊科技，探索網路資源與組織整合的能力。 

二、鼓勵學生多元創意思維，培養數位學習的技能與素養，發展創造性思考。 

三、建置豐富的中小學雲端數位內容，永續經營與服務。 

參、 辦理單位 

一、指導單位：教育部。 

二、主辦單位：新北市政府教育局。 

肆、 參賽對象 

一、國中組：本市公私立國中一、二、三年級學生。 

二、國小組：本市公私立國小五、六年級學生。 

伍、 活動日期：自民國 103 年 9 月 16 日至 10 月 30 日止。 

陸、 活動網址：http://activity.ntpc.edu.tw 

柒、 參賽方式 

一、參賽流程： 

1. 「訂定主題」：任選一個您在學校上過的課程，並先了解其版本、領域、單元。 

2. 「資源探索」：上網搜尋與該課程相關的學習資源（圖片或影片），取得其連

http://activity.ntpc.edu.tw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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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網址。 

3. 「報名繳件」：於活動網站報名與填寫作品資料、學習資源連結網址，再加上

您的評論，同一份作品須填滿所有資源連結與評論，編輯完成後請儲存。 

4. 「作品管理」：於個人作品列表可進行作品編輯，確認無誤後將作品送審。 

5. 詳細步驟請詳閱活動網站「競賽說明」單元。 

二、報名方式： 

本市各公私立中小學學生參與本競賽報名時，均須使用校務行政系統之學生帳號

(及密碼)，若尚未啟用帳號之學生，請逕洽學校資訊管理人員辦理啟用。 

三、各校若有國民電腦受贈學童，請鼓勵學生參賽。 

捌、 評審方式 

一、初審：經確認作品符合活動主題內容與格式即可進入複審。 

二、複審：由本市聘請專家學者組成評審團，評選出優秀作品，評分標準如下： 

1. 學習資源評論 40% 

2. 學習資源與課程關聯性 30% 

3. 學習資源品質 30% 

玖、 獎勵辦法 

一、學生部分：得獎學生均頒發獎狀乙紙；優等另致贈 500 元等值禮卷，佳作另致贈

精美獎品乙份。 

1.國中組：優等 5名、佳作 10 名、入選 50 名。 

2.國小組：優等 5名、佳作 10 名、入選 50 名。 

二、承辦單位：依據「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」及「新北市政府所

屬各級學校及幼兒園辦理教師敘獎處理原則」附表第 31 項 12 款，承辦各項資訊

教育競賽優良者，主辦單位一人嘉獎兩次，餘有功人員五人嘉獎一次。 

壹拾、 其他注意事項 

一、報名時請填寫正確個人資料，以利作品獲獎時主辦單位獎項頒發之依據。 

二、每人最多報名參加 3件作品，並以獲得 1個獎項為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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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參賽作品未達標準時獎項得從缺。 

四、參賽即同意授權公開合理使用其作品。 

五、活動獎狀非屬本市免試入學超額比序「競賽成績」採計項目，請同意後再參賽。 

六、完全尊重評審結果，不得有任何異議。 

七、計畫如有修正之必要時，將不個別通知，以活動網站最新消息公告為主。 

八、活動諮詢： 

聯絡人：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教育研究發展科，簡巧紋輔導員 

聯絡電話：（02）8072-3456 分機 513 

信箱：nallcw@ntpc.edu.tw 

壹拾壹、 本訪視活動所需之評審「審查費」、評審會議「出席費」、評審會議誤餐「膳費」、

獎狀「印刷費」、雜支等由委託大觀國民中學辦理之「103 年度教網中心基礎維運費」

項下核實支應。 

壹拾貳、 經費概算：如附件一。 
 


